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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法的中世纪渊源》是一部专门论述中世纪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的学术著作。
《普通法的中世纪渊源》分为&ldquo;法律制度&rdquo;篇、&ldquo;法律思想&rdquo;篇、&ldquo;中古
普通法著作评论与介绍&rdquo;篇，三篇内容既相互独立又遥相呼应，每一篇各包括数篇学术论文，共
同围绕全书主题&mdash;&mdash;&ldquo;普通法的中世纪渊源&rdquo;而展开。
《普通法的中世纪渊源》具有资料详实、主题明确、体例编排合理、内容新颖、学术性及思想性较为
突出等特点，其中论述《司法之镜》的宪政思想等内容在国内同类著作中鲜有提及，因此在一定意义
上也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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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敬刚，男，1974年生，湖北大冶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
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1995），中南政法学院法学硕士（1998），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2004
）。
2005年12月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经济史与法律史交叉研究工作，后顺
利出站。
曾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参编（副主编）、勘校教材、民国著作多部。
主要研究领域：法律史和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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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言制度篇试论早期普通法的三大历史渊源及其作用试论早期普通法中的新近被夺占有诉讼普通法
形成时期的司法管辖权之争及其法律意义试论早期普通法中的法律职业与职业共同体思想篇论索尔兹
伯里的约翰的宪政思想《司法之镜》中体现的宪政思想论福蒂斯丘的宪政思想评论与介绍篇中世纪普
通法的开山之作——格兰维尔的《论英格兰的法律与习惯》一书评析英美法学中第一部比较法著作—
—福蒂斯丘的《英格兰法律颂》一书评析英美法学中第一部法律史著作——马修·黑尔的《英国普通
法的历史》一书评析欧陆法学家对普通法起源的出色解读——范·卡内刚的《英国普通法的诞生》及
其成就附录：《克拉伦顿诏令》《北安普顿诏令》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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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当前，国内法史学界多从普通法与日耳曼习惯法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巡回审判的实施等角度
来探讨普通法的形成问题，而忽略普通法形成的一个重要前提——封建主义的法律框架。
笔者认为，对于普通法形成问题的探讨不能离开封建主义法律框架中司法管辖权的划分以及国王、教
会、领主等各种司法管辖权之间的冲突与竞争，普通法正是在封建主义的法律框架之下，通过国王司
法管辖权的不断扩张，一步步地排挤、限制原有的各种司法管辖权之后，对全体自由民行使统一的司
法管辖权从而得以形成的。
尽管如此，在国王法院与其他法院争夺司法管辖权的斗争中，其他的法院并不是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
，相互之间也存在妥协与让步。
正是在这种妥协与让步中才形成普通法特有的发展道路及其独特品质。
如果不从封建主义的法律框架入手来解读普通法的形成，就无法解释普通法为何含有浓厚的形式主义
特征以及由于形式僵化（令状制度的定型）所带来的司法救济的不足、并最终导致与之平行的另一法
律体系——衡平法的兴起，也无法合理解释普通法中法治与宪政传统的起因及其发展脉络。
亨利二世旨在加强司法的中央集权化的法律改革极大地扩张了王室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使之能够从仅
仅适用于国王与直属封臣之间的纠纷与诉讼的封建性法院一跃而为一个为全体自由民提供司法救济的
全国性法院，并于王室法院的司法活动之中产生了一套整个王国领域内普遍适用的共同法律与习惯一
普通法，由此实现了早期英国法的“跳跃式发展”。
不过，由于国王司法管辖权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规避、限制乃至排斥教会、领主法院的司法适
用的方式得以实现的，这必然会引发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亨利二世时期对于包括司法权在内的教会权力的控制与削夺，使之与英格兰教会之间的对抗与冲突日
益公开化。
随着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的殉教以及由此引起的统治危机，促使国王被迫作出让步，从而在国王与
教会司法权之间达成某种妥协。
其后，约翰国王以及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与贵族领主司法权之争主要是围绕王室令状而展开的，其最
终结果是大法官代表国王随意签发新令状的权力遭到禁止，早期普通法通过新令状的签发而得以发展
的这一法律发展模式趋于停止。
亨利二世时期以来国王与教、俗贵族围绕司法权而展开的争夺，决定了普通法特有的发展道路与方向
，形成了普通法的独特品质。
一、亨利二世时期教俗司法权之争及其法律意义英格兰独立的教会司法组织出现于诺曼征服之后。
此后，虽然国王与教会之间围绕教职的授予权以及教会的独立性问题展开过几次大的冲突，但1154年
以前，没有什么证据显示教会法院与世俗法院之间存在管辖权的冲突，他们相互之间更多是一种合作
关系，其中，世俗法院审理一切俗世诉讼与纠纷，而教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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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法的中世纪渊源》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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